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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辽宁省产业直投基金支持本地产品推广应用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	各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　　《辽宁省产业直投基金支持本地产品推广应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　　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           
　　 2016年8月26日      
辽宁省产业直投基金支持本地产品
推广应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　　为深入实施《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》，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工业稳增长、调结构、增效益，提高全省重点工业产品本地市场占有率、协作配套率和市场竞争力，根据《辽宁省产业（创业）投资引导基金直接投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　　一、支持范围
　　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、项目建设中应用纳入《辽宁省推广应用本地工业产品目录（2016年版）》中的产品，重点支持采购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和精细化工等领域的整机产品、主要功能部件、核心元器件、工业软件及系统解决方案和精细化工产品，提高本地产品协作配套率和市场占有率。
　　二、支持比例、额度和期限
　　（一）省内企业采购本地工业产品，按照企业合同采购额的25%予以直投基金支持。
　　（二）企业采购行为应在本年度实际发生，已经签订正式合同并支付预付款。企业同时采购两种或两种以上本地产品的，采购金额可累加计算。
　　（三）直投基金对单个企业支持额度为300—5000万元，投资期限一般为2年，优先支持直投基金退出时间短的企业。
　　三、申报要求
　　（一）各市组织项目评审和申报。
　　 1．各市政府工业主管部门组织企业申报，并组织中介机构或专家对企业产品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进行确认。
　　 2．各市政府根据确认情况对申报企业进行排序，并出具书面意见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进行汇总。
　　 3．各市上报文件应包括申请直投基金支持的函、申请直投基金企业汇总表、确认意见和企业申报材料各3份。
　　（二）企业申报要求。
　　 1．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、企业采购辽宁本地工业产品情况表。
　　 2．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、采购本地工业产品合同及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。
　　 3．企业出具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。
　　四、审批及相关责任
　　（一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委根据各市申报情况，结合直投基金预算安排，综合汇总平衡并商省发展改革委同意后，报省政府审定。
　　（二）各市政府和申报企业承担投资基金退出的主体责任，按照有关规定提供投资保全措施，签署投资退出承诺函和相关协议。投资基金到期不能退出的，省基金管理中心持有的股权须由市政府指定机构足额回购，被投资企业纳入辽宁省征信系统数据库。
　　（三）各市政府工业主管部门要对企业采购合同执行情况做好调度跟踪，对合同因故中止执行的企业，要督导企业根据合同执行比例及时退回对应的直投基金。
　　（四）直投基金计划下达、后期管理等未尽事宜按照《辽宁省产业（创业）投资引导基金直接投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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